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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A3_85_E7_89_A9_E6_c42_537830.htm 包装物押金是指纳税

人为销售货物而出租或出借包装物所收取的押金。对纳税人

收取的包装物押金如何征收增值税、消费税及所得税的问题

，现行税法作了明确规定，其会计处理也应按税法规定区别

情况进行处理。 （一）增值税 1、不并入销售额，不征收增

值税的会计处理。 税法规定，纳税人为销售货物而出租或出

借包装物收取的押金，单独记账核算，且在规定的期限内（

一般以一年为限）收回出租或出借的包装物，押金退还的，

可不并入销售额，不征收增值税。这种情况的会计处理比较

简单：在收取时，借记“现金”或“银行存款”科目，贷记

“其他应付款”科目。在退还时，作相反会计分录即可。 2

、应并入销售额征收增值税的会计处理。 纳税人收取的包装

物押金逾期仍未退还的，或销售酒类产品（啤酒、黄酒除外

）出租或出借包装物收取的押金，应按规定征收增殖税。增

值税法规定，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向购买方收取的逾期包装

物押金，应视为含税收入，在征税时换算成不含税收入并入

销售额计征增值税，即将收取的逾期包装物押金先换算为不

含税的收入，再并入应税销售额中按规定征税。会计处理上

应将押金换算成不含税收入，计入“其他业务收入”科目，

将押金与不含税收入的差额计入“应交税金-应交增值税（销

项税额）”科目，冲转“其他应付款”科目，作会计分录： 

借：其他应付款 贷：其他业务收入 应交税金－应交增值税（

销项税额）同时结转出租或出借包装物成本即可。 3、对于



包装物已作价随同产品出售，但为了促使购货人将包装物退

回而加收的押金，凡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不予退还的，均

应并入应税产品的销售额，按照应税产品的适用税率征收增

值税。收取时，应借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其他应付

款”科目；包装物逾期未收回，押金没收，没收的押金应交

的增值税应先自“其他应付款”科目中冲抵，即借记“其他

应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金-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”

等科目，冲抵后的净额自“其他应付款”科目转入“营业外

收入”科目。 （二）消费税。 1、不并入销售额，不征收消

费税的会计处理。 如果包装物不作价随同产品销售，而是收

取押金，此项押金不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中征税。在

收取时，借记“现金”或“银行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其他应

付款”科目。在退还时，作相反会计分录即可。 2、并入销

售额征收消费税的会计处理。 因逾期未回收的包装物不再退

还的，或已收取一年以上押金的，应并入应税消费品的销售

额，按照应税消费品的适用税率征收消费税。有关消费税的

分录为借记“其他应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其他业务收入”科

目；借记“其他业务支出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金-应交消费

税”等科目。 3、酒类产品押金的会计处理。 这里需要注意

的是，酒类产品押金增值税和消费税的处理方法不一样。对

纳税人销售除啤酒、黄酒以外的其他酒类产品而收取的包装

物押金，无论押金是否返还、会计上如何核算，均应并入当

期销售额计算纳税。对销售啤酒、黄酒所收取的押金，单独

记账核算的，不并入销售额征税，但对因逾期未收回包装物

不再退还押金，应按所包装物的适用税率计算消费税额。这

是因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暂行条例》的规定，



对啤酒和黄酒实行从量定额的办法征收消费税，即按照应税

数量和单位税额计算应纳税额。按照这一办法，应税消费品

的计税依据为应税消费品的数量，而不是应税消费品的销售

额，征税的多少与应税消费品的数量成正比，而与应税消费

品的销售金额无直接关系。因此，对酒类包装物押金征税的

规定只适用于实行从价定率办法征收消费税的粮食白酒、薯

类白酒和其他酒，而不适用于实行从量定额办法征收消费税

的啤酒和黄酒产品。 4、加收的押金的会计处理。 对于包装

物已作价随同产品出售，但为了促使购货人将包装物退回而

加收的押金，应借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其他应付款

”科目；包装物逾期未收回，押金没收，没收的押金应交的

消费税等税费应先自“其他应付款”科目中冲抵，即借记“

其他应付款”科目，贷记“应交税金-应交消费税”等科目，

冲抵后的净额自“其他应付款”科目转入“营业外收入”科

目。 （三）所得税 百考试题为你加油 包装物的押金收取时不

并入销售额计征所得税。企业收取的包装物押金，凡逾期未

返还买方的，应确认为收入，依法计征企业所得税。所谓“

逾期未返还”，是指在买卖双方合同或书面约定的收回包装

物、返还押金的期限内不返还的押金。考虑到包装物属于流

动性较强的存货资产，为了加强应税收入的管理，税法规定

，企业收取的包装物押金，从收取之日起计算，已超过1年（

指12个月）仍未返还的，原则上要确认为期满之日所属年度

的收入。企业向有长期固定购销关系的客户收取的可循环使

用包装物的押金，其收取的合理的押金在循环使用期间不作

为收入。 那么，企业所得税计算中收取的逾期包装物押金，

纳税调整时是全额调整应纳税所得额，还是用换算为不含增



值税的金额调整？税法规定，如果纳税人收取的逾期包装物

押金已经计算了增值税销项税金，则在所得税纳税调整时，

调增的应纳税所得额为不含增值税的金额。若未计提增值税

销项税金，则应全额调增应纳税所得额。 例如：某一般纳税

人2004年4月实现应税消费品（税率为10%）销售额1000000元

，另没收的逾期未退还的包装物押金117000元，则包装物押

金具体计算如下： 逾期包装物的不含税收入=117000/（1 17%

）=100000（元）。 押金应纳增值税=100000×17%=17000（元

）。押金应纳消费税=100000×10%=10000（元）。 应调增应

纳税所得额=100000（元）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

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